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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注册建筑师和注册结构工程师

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

各勘察设计单位、相关单位，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师：

为进一步提升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水平和职业

素质，不断促进行业健康发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

师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184 号令）、《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

定》（建设部第 137 号令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

实施细则》（建设部第 167 号令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行业工

作实际，我司哈尔滨建筑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北京勘察设计培

训中心委托，对即将到期的注册建筑师和注册结构工程师（含一

级、二级）进行继续教育必修课、选修课培训。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注册建筑师

1.必修课（40 学时）：《通用无障碍设计》。

2.选修课（40 学时）：《施工图审查类讲解--2022 版施工

图审查（多审合一）常见问题之消防审查案例--建筑专业》、《建

筑防水工程设计要点探讨》、《新营造助力建筑师负责制：关于

“建筑师 EPC”探索与实践--精品课程》。

（二）注册结构工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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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必修课（60 学时）：《减隔震建筑结构设计指南与工程

应用》。

2.选修课（60 学时）：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案例解析》、《装

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解读、新版《钢结构设计标准》GB50017-2017

解读、《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疑难问题及处理》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本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分两期进行， 主

要针对注册印章有效期截止到 2023 年 12月末前注册建筑师、注

册结构工程师和逾期未参加继续教育的注册人员。

三、培训方式

本年度继续教育培训由哈尔滨建筑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

北京工程勘察设计协会联合举办。继续教育培训采用线上学习方

式，学时满足要求后学员可自行打印继续教育证明，取消考试环

节。

四、培训教材

培训教材通过邮寄方式发放，学员按照培训报名系统详细填

报相关信息，将按照学员提供的邮寄地址（同一单位学员的学习

教材将作统一邮寄）统一发放教材。

五、相关说明

1.线上报名及缴费时间：2023 年 10月 11 日-2023 年 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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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日（工作日）。

2.报名方式：注册人员或单位通过手机微信扫以下二维码进

行线上按提示报名。

有注册单位的注册人员，扫码后请选择

企业通道报名， 由单位集体报名（可同时添

加多人）或自主报名；

无注册单位的注册人员，扫码后请选择

个人通道报名。

进入报名系统后，请按报名系统提示填报相关信息，确认无

误后提交。 完成报名和学费缴纳的学员，将于 2023 年 10 月 24

日前收到短信通知学习平台账号(学员手机号）、密码，通过电

脑端登录网站进入培训系统，在 2023 年 10月 25 日-2023 年 11

月 10 日时段内随时进行课程学习，并修满必修、选修课时。

学员可通过电脑端登录北京工程勘察设计培训中心，进行学

习，网址：https://bjkcsjpxzx.study.moxueyuan.com/new/

手机端可通过手机自行下载“魔学院”APP，进行学习。

打印证书流程：完成继续教育学时后，经确认，学员可登录

自行打印继续教育证书。

网址：http://kcxh.zhongguojianzhuyun.com/

1.黑龙江省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（已缴纳 2023 年会费）



的学员 800 元/人，非会员单位的学员 1000 元/人。

2.本次培训费用只接受银行转账方式，汇款摘要请注明“培

训服务费”。学员完成报名后，请于 2023 年 10月 19 日前缴纳

培训费， 以免影响课时学习。

账 户：哈尔滨建筑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账 号：23050186536200000344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哈南支行

3.选择企业通道报名的，将依据线上报名时填写的单位开票

信息及汇款金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（通过个人账户汇款

的，汇款时必须备注单位名称，否则无法开具发票）。

4.选择个人通道报名的，将根据线上报名时填写的个人姓名

及身份证号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（汇款时请备注学员姓名）。

5.本次培训发票将与培训教材一同邮寄。

6.有特殊要求的单位及个人请提前联系培训机构。

联系人：崔 丹 0451-51933877 15104523869

哈尔滨建筑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二 0 二三年十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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